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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群众在国务院

“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非

全日制”研究生在就业中遭

遇不平等对待。

根据线索，国务院第八

次大督查第十一督查组在广

西壮族自治区发现，“非全日

制”研究生遭到不平等对待

的现象的确存在，需要多方

共同努力营造平等环境。

新华社 刘道伟 作

隐形“门槛”

案例警示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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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楼下
突然多了个垃圾房

未经业主同意，
物业公司
可随意选址吗？

王艳琦

孟先生家住长兴某小区。前些

日子，因为天气炎热，自家楼下随意

摆放的垃圾桶边总是飞着不少蚊虫，

还总是散发阵阵臭味，于是不少居民

提出改造垃圾投放点。

在听取大家意见后，物业公司很

快找工人对小区内的垃圾投放点进

行了改造。对于物业公司的办事效

率，大家都表示很满意。但这两天，

孟先生突然发现自家楼下另一侧又

在建造垃圾房了。

“看看别的楼，哪里有左边一个

垃圾房，右边一个垃圾房的？”

“原本好好的绿化，就这样被破

坏掉多可惜。”

“就是啊，要这么多垃圾房干

嘛？为什么不换个地方？”

得知要新建垃圾房后，不少业主

在物业群内质问工作人员。不仅如

此，这次新建造的地方原本有不少绿

化，现在却因此被破坏了。

“这次动工之前，物业公司并没

有通知我们业主。我特意去看了公

告栏，也没有张贴任何公示。”孟先

生说。

对此，孟先生等不少业主很疑

惑，物业公司在公共区域建造垃圾

房，需不需要经过业主的同意呢？

浙江汉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吴陆媛：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

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

此，撤去原有的、四处设置的杂乱垃

圾桶，在小区里重新设置可用于垃圾

分类的垃圾房或垃圾站是垃圾分类

工程的必经流程，业主应该配合。

但在孟先生居住的小区内，物业

公司在此次事件中有两件事情做得

不妥：一是在原来就有一个垃圾房的

情况下，又造了一个垃圾房，是否有

必要；二是在公共区域建造垃圾房没

有经过提前公示、征求意见以及业主

同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274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

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

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

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

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

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

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现在孟先

生的小区内要新造一个垃圾房，必然

会占有原有的公共区域，此时就要考

虑到权利平衡的问题，一方面是业主

对于公共区域的共有权和对小区绿

化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垃圾分类的

需要。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 278 条规定，改变共有部分

的用途需要业主共同决定。在原来

就有一个垃圾房的情况下是否需要

再造一个垃圾房、新建垃圾房的具体

位置设置等都应当由业主来共同商

议，而非由公司单方面决定。

其次，公司是为业主提供服务

的，其对小区的管理是基于业主的共

同意愿。公司不能未经业主大会或

业主委员会同意自行设置小区的管

理制度，尤其是在可能侵犯到业主原

有权益的情况下。但同时，为了推进

垃圾分类，一定程度上的权利让步也

是业主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方艳婷 戴清韵

委托顺风车司机托运宠物猫，结果收到猫时有1只已经在

后备箱中暑死亡。近日，衢州的韩女士将顺风车司机李先生告

上了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韩女士在温州工作，养的宠物猫刚生完崽。因工作安排，

韩女士要回衢州一段时间，由于不放心家人照顾，她计划将母

猫和刚出生没多久的4只小猫仔一起托运到衢州自己照顾。

2021年7月，韩女士在某平台下了一单顺风车订单，委托司机

李先生将小猫仔从温州托运回衢州，并支付了相当于1名乘客

的费用。考虑到天气炎热，她还特别叮嘱李先生，希望将小猫

仔放在较为凉爽的车厢内，李先生也表示同意。

然而，当韩女士的家人将小猫仔送上顺风车时，车内还有

其他乘客。鉴于此，他们只能答应李先生先将猫暂时放置于后

备箱，等乘客下车后，再放回车厢内。没想到，乘客下车后，李

先生却未把小猫仔从后备箱接出，只是将后排座椅放倒，让车

厢与后备箱连通。

等顺风车抵达衢州时，前去接猫的韩女士发现，后备箱中

的母猫已经死亡，4只小猫仔也奄奄一息。看到自己养了多年

的母猫中暑死亡，小猫仔失去了母亲，韩女士心痛不已，要求李

先生赔偿损失。可双方就责任承担等问题一直争执不下，韩女

士只好诉至法院，要求李先生赔偿购猫费等2000元。

因疫情原因，又考虑到当事人均在外地工作，不方便来法

院，在双方均有调解意愿的情况下，承办法官借助浙江移动微

法院进行调解。“她明知天气炎热，也没明确反对将猫放在后

备箱中运输。母猫也许本身就有疾病。”调解中，李先生表示，

韩女士自身对母猫的死亡也有责任，应由韩女士承担一半

损失。

法官告知双方，两人在通过平台下单接单达成合意时，已

形成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李先生应按合同约定将货物安

全运送至目的地。母猫交付上车时生命体征良好，李先生称母

猫死亡是自身疾病导致没有依据。考虑到案涉货物的特殊性，

司机在运输途中应给予更为审慎、细致的安排与照料。闷热的

后备箱的确不利于长途运输小猫，小猫的死亡，身为司机的李

先生应承担违约责任。

最终，李先生对法官的释法析理表示认可。双方在浙江移

动微法院中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方案，由李先生赔偿韩女士

2000元，并当场履行。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应文华

中秋国庆即将来临，一些打算出游的人准备订酒

店了，不过你留意过酒店的退房时间吗？近日，张先

生就因退房时间与临海一酒店起了纷争。

前些天，张先生从外地到临海出差，在某酒店花

300多元开了一间房。第二天中午12点，他退房结

账时，服务员说退房时间为上午11点半前，因此要多

收他半天即 150多元的超时费，这让张先生感到

不解。

“酒店一般都是中午12点前或者下午2点前退

房。”张先生说，因为工作原因，自己经常出差，但要求

上午11点半前退房的还是第一次遇见。“我前一天下

午3点才入住，退房时入住未满24小时，要收超时费

有些不合理。而且，他们至少应该提示一下。”张先生

说，酒店工作人员在其入住时并没有对退房时间进行

过任何提示，在超时之前也没有联系过他。他认为，

酒店的做法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遂向临海市消保

委投诉。

消保委工作人员立即赶赴酒店进行核实。酒店

负责人表示，这段时间是住

宿旺季，酒店实行上午11点

半前退房，并在大堂张贴了具体房型的入住费用和退

房时间，不存在张先生所说的未告知情况。但酒店方

面承认，的确没有在退房前提醒过张先生。

消保委工作人员称，在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最新

公布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2009 年 8 月修订

版）中，已经删去了原来“12点退房，超过12点加收

半天房费，超过18点加收1天房费”的规定，取而代

之的是第三章第十条“饭店应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

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结算方法，或者确认已将上述信息

用适当方式告知客人”的规定。经消保委工作人员调

解，酒店退还了张先生的超时费，张先生表示接受。

工作人员还建议酒店后续安排服务员在其他消费者

订房时进行提醒，次日退房时间到来之前再次提醒，

酒店方面表示接受该建议。

“双节”来临，消保委提醒说，各家酒店的退房时

间并不一样，消费者在入住时最好了解清楚，同时保

留退订政策、房型信息、订房记录、支付凭证等信息，

退房时让商家开具发票，以便在合法权益受损时维

权。酒店方面，一定要做好提醒工作，用适当方式告

知客人，以免引发纠纷。

托运的宠物猫死亡
主人状告顺风车司机
法院：未按约将货物安全送达，司机应担责

中午12点退房，要加收半天超时费？
消保委：酒店要告知，客人要留意


